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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2日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

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上午9:15�至2021年4月29日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公司四层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汉王大厦）

5、会议主持人：刘迎建董事长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89,573,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6.6423%。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1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80,392,75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2.88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9,181,0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557％。 经统计，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股9,430,1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857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逐项审议、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4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0%；反对的股

份8,201,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6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

采用等额选举、累积投票制，以逐项表决的方式选举刘迎建先生、朱德永先生、刘秋童先生、李志峰先

生、王小兰女士、刘成林先生、李远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3.1关于提名刘迎建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1,365,902 90.8367%

13.2�关于提名朱德永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1,365,909 90.8368%

13.3关于提名刘秋童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1,365,902 90.8367%

13.4关于提名李志峰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1,365,902 90.8367%

13.5关于提名王小兰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1,365,902 90.8367%

13.6关于提名刘成林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1,365,902 90.8367%

13.7关于提名李远志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1,365,902 90.836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比例

（%）

13.1关于提名刘迎建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13.2�关于提名朱德永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222,258 12.9612%

13.3关于提名刘秋童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13.4关于提名李志峰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13.5关于提名王小兰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13.6关于提名刘成林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13.7关于提名李远志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独立董事：

采用等额选举、累积投票制，以逐项表决的方式选举杨金观先生、李建伟先生、洪玫女士、苏丹女士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杨金观、李建伟、洪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苏丹女士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

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上述四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关于提名杨金观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81,365,906 90.8367%

13.9关于提名李建伟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81,365,902 90.8367%

13.10关于提名洪玫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81,365,902 90.8367%

13.11关于提名苏丹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81,365,902 90.836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比例

（%）

13.8关于提名杨金观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222,255 12.9612%

13.9关于提名李建伟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222,251 12.9611%

13.10关于提名洪玫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13.11关于提名苏丹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累积投票制，以逐项表决的方式选举王超英女士、江婧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顾凌蓉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1�关于提名王超英女士担任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1,365,902 90.8367%

14.2�关于提名江婧女士担任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1,365,904 90.836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比例

（%）

14.1�关于提名王超英女士担任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1,222,251 12.9611%

14.2�关于提名江婧女士担任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1,222,253 12.9612%

15、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1,372,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42%；反对的股

份8,201,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22%；反对 8,201,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洪玫女士代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公司《2020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1年3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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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1

年4月29日下午16:30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了豁免本次会议的

通知期限。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先生主持，公

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

决议如下：

一、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迎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长的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以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由王小兰、刘迎建、朱德永、李远志、李志峰、刘成林、刘秋童、杨金观、苏丹组成，王

小兰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洪玫、杨金观、朱德永组成，洪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李建伟、刘迎建、李远志、洪玫、杨金观组成，李建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

员。

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杨金观、刘迎建、刘秋童、李建伟、苏丹组成，杨金观担任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主任委员。

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其召集人的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

任朱德永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朱德永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四、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

意聘任刘昌平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志峰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经理；王坤、徐冬坚、王杰、黄磊、侯

云、韩锋、杨晶涛、潘慧敏、李兵、周英瑜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上述人员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五、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

意聘任马玉飞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

马玉飞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六、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

任周英瑜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

周英瑜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周英瑜女士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汉王大厦

邮政编码：100193

联系电话：010-82786816

电子邮箱：zhouyignyu@hanwang.com.cn

传真电话：010-82786786

对于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涉及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高崇丽女士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职务，任期三年，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高崇丽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朱德永：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1995年至1998年任职于深圳讯

业集团投资公司，先后担任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财务中心总经理；1998年至2001年任职于双威通讯网络

有限公司，担任运营总监；2004年加入公司，先后担任上市办主任、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副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汉王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朱德永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0,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朱德永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昌平，男， 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99年加入公司，历任公

司研究中心主任、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刘昌平先生在汉字手写识别、OCR识

别、生物特征识别研发方面拥有逾十年的丰富经验，曾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刘昌平先生

曾获2001年度“863计划” 15周年先进个人贡献奖、第一届（2001年） “软件行业杰出青年” 称号、2001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4年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2005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2006年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8年国务院政府津贴、2014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刘昌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0,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昌平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志峰：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职于中科院

自动化所，2001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智能识别部总经理、OCR产品线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

经理，控股子公司北京汉王智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汉王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志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84,375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李志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坤：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北京电影机械研究所所长，北京光电技

术研究所所长，北京自动化技术研究院院长。 2017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影研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坤先生在档案信息化管理及应用技术开发、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拥

有逾十年的丰富经验。 王坤先生现为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教育培训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文献影像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字影像分会副主任委员。

王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坤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徐冬坚：男， 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92年至1998年任职于北

京兴汉智能研究所， 1998年至2001年任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1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汉王国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南京汉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公司

三河汉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徐冬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06,422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迎建先生之妻弟，为董事刘秋童先

生之舅，除此之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徐冬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杰：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9年7月加入公

司，历任硬件工程师、硬件部经理、产品规划经理、产品总监、事业部综合管理总经理、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汉王国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杰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50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杰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磊：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学博士学

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3年至2005年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2005年9月进入公司，任研发中心

核心软件部经理。 现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汉王智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磊先生长期从事模式识别技术研发与产品化工作，在手写识别、OCR、人脸识别方面有丰富的研

发经验，主持过多项国家科研项目。 2006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14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二

等奖；2007年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2010年获得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称号，2012年获得周光召

基金会应用科学奖。

黄磊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50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黄磊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侯云：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0年加入汉王科技，历任驱动工程师、电子

签批部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汉王智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时担任公司控

股子公司北京汉王赛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汉王国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有丰富的产品开发、行

业销售和运营管理经验。

侯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5,8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侯云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韩锋：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

师。 2002年4月加入公司，先后担任公司商务物流部经理、财务部经理、财务负责人。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锋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韩锋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晶涛：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99年加入公司，历任行政部

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晶涛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70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杨晶涛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潘慧敏：女，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7年加入公司，历任销售经

理、数据服务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汉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慧敏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5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潘慧敏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兵：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学硕士。 2007年加入公司，历任硬件工程师、

硬件工程部经理、汉王鹏泰行业应用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汉王鹏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李兵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69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兵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英瑜：女，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学学历，2012年9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

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上市规则》所要求的任职条件。 2012年

1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周英瑜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58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核查，周英瑜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马玉飞：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硕士学历，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

计师（非执业）。 2011年加入公司以来，历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职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马玉飞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80000股，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马玉飞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高崇丽：女，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工程师。 1998年加入公司，历任会

计、商务部主任、研发中心办公室主任。 现任公司审计部主任。

高崇丽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核查，高崇丽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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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全体监事商议无异议豁免通知，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下午17:30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监事会会

议的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超英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

取现场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王超英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与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王超英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附件：王超英简历

王超英：女，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0年5月进入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任职于自动化所的相关投资企业。现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同时担任北京

中自投资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北京中科模识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科闻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河

水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数字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40余家中科院自动化所控股或参股企业

的董事或监事。

王超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经查询，王超英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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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股票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司股东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毕经祥先生、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世天）、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成鼎盛）、李相阳先生、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智能源）、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亿乐）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转让属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票，不涉及向市场减持、增持股票，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公司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一、计划概述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2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股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L022），李相阳先生因自身资产管理需要，拟将其法律意义上一致行动人林楚瑜女士、萧漫妮女士、萧漫婷女士、

萧漫琪女士合计持有的公司股票722.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4.1061%）通过大宗交易等合法方式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毕经祥先生。 具体

内容详见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计划实施情况

2021年4月29日，公司接到毕经祥先生通知，林楚瑜女士、萧漫婷女士、萧漫妮女士、萧漫琪女士合计持有公司722.68万股股票已于

2021年2月10日至2021年4月29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毕经祥先生。截至2021年4月29日，本次内部转让股票计划已完成。具体

情况如下：

1.�本次内部转让股票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转让股数 转让均价

占总股本比

例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2月10日 1970000 4.06 1.1193%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3月5日 1890000 4.23 1.0739%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3月9日 1385000 4.33 0.7869%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3月16日 1417800 4.27 0.8056%

萧漫琪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4月29日 41900 4.40 0.0238%

萧漫婷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4月29日 139100 4.38 0.0790%

萧漫妮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4月29日 218000 4.39 0.1239%

萧漫妮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4月29日 165000 4.38 0.0938%

合计 7226800 - 4.1061%

2.�本次内部转让股票前后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转让前，王健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79.4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4.9969%；通过其一致行动人保成鼎盛（持有公司股票528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3%）、李相阳先生（通过其法律意义上的一致行动人林楚瑜女士、萧漫婷女士、萧漫妮女士、萧漫琪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22.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4.1061%）、天亿乐（持有公司股票177.9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0111%）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28.63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8.1172%。 综上，王健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2308.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3.1141%。

本计划实施后，王健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79.4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4.9969%；通过其一致行动人保成鼎盛（持有公司股票52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3%）、毕经祥先生（持有公司股票722.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061%）、天亿乐（持有公司股票177.95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1.0111%）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28.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172%。 综上，王健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仍为2308.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3.1141%。

三、其他相关事项

1.本次内部转让股票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本次内部转让股票计划已实施完毕。

2.本次内部转让股票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内部转让股票属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股票转让，不涉及向二级市场减持、增持股票，第一大股东王健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公司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是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毕经祥、林楚瑜等相关主体提供的交易截图。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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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各季度经营情况，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6号———上市公司从事装

修装饰业务》等相关规定，特编制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按业务类型分类的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

的订单金额

已中标尚未签约

订单金额

公共装修 12,471.29 202,537.29 5,022.01

住宅装修 1,845.69 49,112.41 1,235.96

设计业务 0.00 2,969.44 0.00

房建项目 0.00 75,910 0.00

合计 14,316.98 330,529.14 6,257.97

注:1、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项目合同情况：新余市淳塘苑棚改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业务类

型：房建项目），合同金额5.14亿元，总工期为900日历天。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

签署中标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5）。 截至目前，上述总承包项目处于在

建状态。

2、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供各位投资者参阅，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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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辞

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高级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范云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范云军先生因工作

调动，辞去公司高级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职务。 该辞任自2021年4月28日起生效。 范云军先生确认就

本事项无任何须提请公司以及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范云军先生担任高级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履职。 董事会对范云军先生为公

司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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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天纪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纪” ）发来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自2018年以来

公司面临诸多诉讼，目前已造成公司16,600万元的实际损失,其中上海天纪代付13,700万

元， 上市公司自有资金支付2,900万元。 2019年1月4日， 上海天纪已免除公司73,694,

184.31元的债务，尚余因代付形成的63,305，815.69元债权。 上海天纪承诺将在2021年12

月31日之前，上海天纪（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不附加任何义务的赠与

资产、免除债务、赠与现金等方式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前述赠与资产、免除债务、赠

与现金等方式的合计价值不低于9,300万元。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目前注册资本28,992.89万元，是一家以工程服务、地产置业与社区服务、新材料制造为

三大主营板块的大型企业集团，位列2020年中国企业500强第203位，列中国承包商80强第

7位；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2020年底总资产10.48亿元，目前分别持

有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002188）、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421）20.51%、

12.46%股权。截止2021年3月底，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尚持有债权9,307.05万元。公司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

赠与资产、免除债务、赠与现金等交易将计入资本公积，不影响上市公司本年损益。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推进情况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履行相应的

承诺。

风险提示：控股股东不附加任何义务的赠与资产存在无法履约的可能，请广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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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了《2020年年度报告》，现经公司自查发现，部分数据填写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主营业务分析-营业成本构成

更正前为：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面单成本 面单成本 166,169,630.25 0.80% 239,581,544.72 1.16% -30.64%

物料成本 物料成本 94,645,089.86 0.45% 93,636,607.14 0.45% 1.08%

派送成本 派送成本

12,276,263,

207.55

58.91%

12,245,554,

952.99

59.27% 0.25%

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

3,702,067,

999.87

17.76%

4,119,930,

799.57

19.94% -10.14%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

2,196,648,

863.61

10.54%

1,802,434,

967.86

8.72% 21.87%

折旧摊销 折旧摊销 403,123,229.63 1.93% 339,556,046.56 1.64% 18.72%

仓储成本 仓储成本 179,748,358.89 0.86% 232,816,911.72 1.13% -22.79%

其他中转成本 其他中转成本

1,784,984,

866.96

8.57% 1,555,025,525.51 7.53% 14.79%

其他 其他 34,808,477.16 0.17% 26,565,709.75 0.13% 31.03%

其他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1,445,085.32 0.01% 5,715,896.10 0.03% -74.72%

更正后为：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面单成本 面单成本 166,169,630.25 0.80% 275,239,421.51 1.33% -39.63%

物料成本 物料成本 94,645,089.86 0.45% 93,636,607.14 0.45% 1.08%

派送成本 派送成本

12,276,263,

207.55

58.91%

12,426,562,

417.25

60.12% -1.21%

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

3,702,067,

999.87

17.76%

4,119,930,

799.57

19.93% -10.14%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

2,196,648,

863.61

10.54%

1,802,434,

967.86

8.72% 21.87%

折旧摊销 折旧摊销 403,123,229.63 1.93% 339,556,046.56 1.64% 18.72%

仓储成本 仓储成本 179,748,358.89 0.86% 223,215,325.55 1.08% -19.47%

其他中转成本 其他中转成本

1,784,984,

866.96

8.57%

1,357,464,

400.33

6.57% 31.49%

其他 其他 34,808,477.16 0.17% 11,399,010.68 0.06% 205.36%

其他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1,445,085.32 0.01% 19,148,649.59 0.10% -92.45%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87� � � � � � �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8

转债代码：127011� � � � � � � �转债简称：中鼎转2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项目定点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安徽特思通管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特思通” ）近期收到客户的通知，公司成为国内某知名新能源龙头汽车公司（限于保密协议，无

法披露其名称）B级SUV纯电动汽车热管理系统管路总成批量供应商。

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动机及电池热管理系统总成产品的研发与配套， 在并购Tristone� Flowtech�

Holding� SAS同时并完成国内项目落地之后，安徽特思通更是成为汽车热管理系统总成产品的高端供

应商，本次热管理系统管路总成产品采用TFH领先的热管理系统TPV技术，项目生命周期为5年，生命周

期总金额约为1.85亿元。 此次得到该项目，将对公司进一步拓展汽车热管理系统总成配套业务产生积极

作用。

后续公司将按客户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述系列产品的生产。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

绩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将对公司未来汽车新能源领域市场发展及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次配套存

在不确定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8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东洋 公告编号：2021-043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086，证券简称：*ST东洋，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连续三个交易日（2021年4月27日、2021年4月28日、2021年4月29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的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1-68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规定，为方便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现将

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披露如下：

一、2021年第一季度订单情况

第一季度新签订单

截至第一季度末累计

已签约订单未完工部分

截至第一季度末累计

已中标尚未签约合同订单

数量 总金额（亿元） 数量 金额（亿元） 数量 金额（亿元）

114 259.01 247 783注1 40 201.42

注1数据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已签约但尚未完工订单合同总额中未完工部分的金额。

二、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确认收入（万元） 结算金额（万元） 收款金额（万元） 合同对手方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

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鲁苏界）

段改扩建工程项目施工二标段

269,581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18.3 40个月 98.48% 210,477.66 182,855.61 168,921.48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

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庄（鲁苏界）

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施工第四

标段

236,52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19.6 42个月 78.04% 155,458.19 115,534.38 112,055.88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京台公路泰安

至枣庄改扩建项目

建设管理办公室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

司

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庄（鲁苏界）

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施工第五

标段

391,597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19.6 42个月 86.10% 281,289.17 224,679.56 258,668.97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京台公路泰安

至枣庄改扩建项目

建设管理办公室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

有限公司、山东省路桥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济南至微山公路济宁新机场至枣菏高

速段工程施工项目

529,587 施工总承包 2020.6 36个月 36.76% 174,732.03 120,517.97 122,345.81

山东高速济微公路

（济宁）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西环段工程

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一标段

1,255,171注2 设计施工总承包 2020.10 42个月 5.11% 51,688.81 32,485.44 123,547.12

山东高速济南绕城

西线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

有限公司、山东省高速

路桥养护有限公司联

合体

潍坊至青岛公路及连接线工程施工三

标段

154,287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9 36个月 18.38% 24,521.77 2,472.63 10,134.55

山东高速济青中线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

司

潍坊至青岛公路及连接线工程施工四

标段

94,746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9 36个月 10.44% 15,695.43 5,469.58 11,620.77

山东高速济青中线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

潍坊至青岛公路及连接线工程施工五

标段

67,005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9 36个月 10.19% 11,283.45 2,344.03 8,375.53

山东高速济青中线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

司

潍坊至青岛公路及连接线工程施工六

标段

314,678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9 36个月 4.06% 11,719.24 3,461.08 18,972.35

山东高速济青中线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

有限公司

济 南 至 潍 坊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JWSG-5）

95,750.12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天 4.06% 3,617.87 - 6,802.49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

济 南 至 潍 坊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JWSG-6）

310,677.16注3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天 0.64% 1,834.03 - 13,667.40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

济 南 至 潍 坊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JWSG-7）

288,820.48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天 0.37% 945.57 - 20,217.43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

司、山东省高速路桥养

护有限公司

济 南 至 潍 坊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JWSG-8）

170,058.72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天 5.47% 8,413.46 - 11,904.11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注2该项合同金额为联合体承担的总金额，项目模式为设计施工总承包，联合体成员仅约定了桩号段落，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承担的工程量及金额尚未最终确定。

注3该项合同金额为联合体承担的总金额，项目模式为投资施工一体化，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本标段总工程量不少于70%,最终承担的工程量及金额尚未最终确定。

上述重大项目合同对手方履约能力及结算回款情况正常，不存在重大风险。 表中的收款金额含预收工程款和预收材料款。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上述数据为阶段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最终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项目履行过程中存在合同对手方按实际情况调整工作内容、原材料价格上涨、项目开工

不及时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